屏東縣恒春鎮公所使用影印機複印密件公文書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1月31日訂定

依據：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施行細則第九條第一項之規定辦理。
一、目的：為有效防制本機關密件公文資料被盜印或利用本機關影印機複印密件公文資料不慎外流，造成機關困擾，影響機關聲譽特訂本要點。
二、本管理要點作法如下：

（1） 本所保有影印機之單位，均應指定專人管理維護，並定期保養檢查。

（2） 使用人使用影印機影印密件公文資料、應依規簡要填列查考簿（格式如附件），並由單位主管【或授權人員】核可後始可影印。該登記查考簿並列為本所保密檢查項目。

（3） 會辦或內部簽辦過程尚未奉核定之密件公文書，不得直接影印，如確有影印必要，應經承辦或會辦單位主管核可，並詳填於查考簿。

（4） 查考簿內列各欄均應簡要填列，有文號者應詳列文號，無文號者亦應註明簡單事由，不得僅填「密件資料」或「密件附件」等籠統字樣。

（5） 影印之密件文件資料，應依規定份數複印，多餘或廢棄紙張均應全部立即以碎紙機打碎，不得丟入垃圾或回收桶內，以防流失。

（6） 電話傳真機之複印功能併同本管理要點管理。

（7） 任何人不得以本所影印機影印不妥文件資料，如發現上述情形，應即報告單位主管或通報政風室協助處理。

（8） 登記查考簿應定期每週送單位主管核閱。

（9） 每日下班後或例假日，保管人應將影印機之主電源關閉。
必要時政風室得不定期實施抽查影印機管制情形。
三、各單位執行本管理要點著有績效者，單位主管及相關人員得簽請獎勵，執行不力或因而造成疏忽洩密者，依規懲處。
四、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有關規定辦理，並視需要修訂之。
